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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核心素養委員會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4年 2月 26日（星期三）下午 14：3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 303會議室 

主 持 人：徐輝明校長 

出 席 者：謝坤叡教授(慈濟大學教務長/校外委員)、巫俊勳教授(中國語文學系教授/校內委員)、 

陳鴻圖教務長、林俊瑩學務長、教學卓越中心高台茜主任、 

理工學院黃武元院長(張瑞宜副院長代理)、管理學院許芳銘院長、 

人社院林燕淑代理院長、花師教育學院潘文福院長、環海學院張文彥院長、 

原民院石忠山院長、藝術學院廖慶華院長(魏廣晧主任代理)、 

洄瀾學院朱嘉雯院長(兼華語文中心主任)、洄瀾學院楊昌斌副院長(兼體育中心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黃琡雅主任、語言中心嚴愛群主任(請假)、藝文中心魏廣晧主任 

紀    錄：張瑋珍助理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提案討論 

第一案：通識教育中心擬刪除服務學習必修 2學分及調降校核心通識 3學分，提請審議。 

說  明： 

1. 本校校核心課程（在其他學校統稱為通識課程）總計 37學分，分別如下： 

(1) 語言中心負責 6學分必修英語課程開設。 

(2) 體育中心負責 4學分必修體育課程開設。 

(3) 華語文中心負責 3學分必修中文課程開設。 

(4) 通識教育中心負責 2學分必修服務學習課程、2學分資訊科技必修課程、

及 20學分校核心通識課程開設。 

2. 因本校校核心課程在學生畢業總學分中所佔比例較其他國立大學為高（各校

目前通識學分多在 23-32學分之間），擬調降校核心通識學分，一來可減輕系

所支援通識課程之壓力、降低兼任教師時數需求，同時釋放出來的學分可以

增加學生自由選修其他學程（或微學程）的空間，以提升本校學生就業競爭

力。 

3. 因教育部來函說明，服務學習屬課程性質，依規定需由教師實際在場授課。

因本校服務學習課程是由各系自行規劃課程內容，再由通識中心開設，並列

為通識必修 2學分課程。歷來各系課程內容規劃不一，部分系所課程內容流

於形式（掃地、勞動服務等等），與教育部函示原則不符；故擬規劃將服務學

習課程取消必修而回歸至各系所，由各系所依其需求規劃是否開設，此課程

不再列為通識必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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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於上述緣由，通識中心擬規劃刪除服務學習必修 2學分及調降校核心通識

課程 3學分。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刪除服務學習必修 2學分及調降校核心通識 3學分。 

 

第二案：體育中心擬調降校核心體育課程 1 學分及「114 學年度體育中心學士班校核心

課程規劃表」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  明： 

1. 依據本校核心素養委員會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會議臨時動議第二案決

議：「體育中心若在現有師資員額之下，因當學期開課數不足，而影響學生修

習體育課之情形時，則自下學年度起，體育課必修學分數由原本 4 學分改為 

3 學分，將此 1 個學分調整至選修核心通識課程。」辦理。 

2. 修訂課規「重要相關規定」內容： 

(1) 調降校核心體育課程 1 學分，作為自由學分，不在計入校核心課程總學

分數。 

(2) 原本必修的體育（一）、體育（二）、體育（三）、體育（四）共四門，修

改為應於畢業前修畢「體育（一）」或「體育（二）」1門 1學分，及「體

育（三）」或「體育（四）」共 2門 2學分，其中「體育（一）」或「體育

（二）」課程應於第一學年 1或 2學期修習。 

(3) 調降體育系學生須以選修該系之學程術科由原本四門改為三門課採計體

育(一）或體育（二）、體育（三）或體育（四）學分。 

決  議：修正後通過，同意調降校核心體育課程 1學分及相關課規，詳如附件一。 

 

第三案：「114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學士班校核心課程規劃表」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  明： 

1. 修訂課規「重要相關規定」內容： 

(1) 擬取消服務學習必修 2學分（依據第 1案可能決議）。 

(2) 擬調降校核心通識 3學分（依據第 1案可能決議）。 

(3) 依據 113 年 10月 31 日 113-1學期洄瀾學院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委員建

議，為使同學更清楚通識課規規定，並配合本校通識課程之多元規劃，擬

修訂「必選課核心通識課程」及「認列選修核心通識課程」名稱用法。 

2. 修訂課規課程列表： 

檢視歷年必選修核心課程開課狀況，刪除三年未開設課程，並將 5門認列選

修核心課程經由各學院推薦後調整至必選修核心課程。 

決  議： 

1. 照案通過，同意修正通識課程文字，刪除三年未開設課程，並將 5門認列選

修核心課程經由各學院推薦後調整至必選修核心課程詳如附件二。 

2. 有關資訊科技必修 2學分之調整，請教學卓越中心與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於下次會議提出專案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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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114學年度學士班校核心課程課規架構」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  明：依據第 1、2、3案決議，修訂校核心課程架構、及 4個中心「重要相關規定」

內容： 

1. 擬取消服務學習必修 2學分（依據第 1案決議）。 

2. 擬調降校核心通識課程 3學分（依據第 1案決議）。 

3. 擬調降校核心體育課程 1學分（依據第 2案決議）。 

4. 修正通識課程文字（依據第 3案決議）。 

決  議：因應第二案體育中心相關課規之修正，故本案決議為修正後通過，114 學年度

學士班校核心課程架構圖與各中心課規詳如附件三。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15時 50分 



國立東華大學 

課(學)程規劃異動申請表 

開課單位名稱：洄瀾學院 體育中心 114年 3月 11日 

科目名稱 

(中文及英文名稱） 

中文 22個字、英文 80

個字母(含空隔)為限 

原規劃情形 異動後情形 
備註 

(異動說明：新

增、刪除…等並

請簡要說明)

必選修 

或 

學  程 

學

分

數 

時

數 
其他 

必選

修 

學  

程 

學

分

數 

時

數 
其他 

重 要 相 關 規 定 

(異動後之修正部份

請加底線呈現) 

一、本校學士班畢業前須修校核心

課程 37學分 

（一）一般學士班、國際學士班本

籍生：語文必修 9學分（中文必修 3

學分、英語必修 6學分）、體育必修

4學分、服務學習必修 2學分、資訊

科技必修 2 學分，選修核心通識課

程 20學分。

（二）國際學士班外籍生：語文必

修 9 學分（華語必修 6 學分、英文

選修或第二外語 3學分）、體育必修

4 學分、服務學習必修 2 學分、資

訊科技必修 2 學分，選修核心通識

課程 20學分。

二、依本校「體育課程實施辦法」，

學士班畢業前須修習體育課程，並

至少取得 4學分（以下稱體育（一）、

體育（二）、體育（三）、體育（四））。 

三、體育修課規定

（一）課程代碼為 YY之課程。

（二）一般學士班學生、國際學士

班之本籍生和外籍生：應於畢業前

修畢「體育（一）」、「體育（二）」、

「體育（三）」與「體育（四）」課

程，其中「體育（一）」與「體育（二）」

課程應分別於第一學年 1、2學期修

習，並由體育中心統一排入課程。

（三）學生於畢業前須通過體適能

指標檢定，檢定標準依體育中心「體

育課程實施辦法」公告為準。

（四）體育系學生須以選修該系之

學程術科任四門課採計體育(一）、

體育（二）、體育（三）、體育（四）

學分。

一、本校學士班畢業前須修校核心

課程 31學分 

（一）一般學士班、國際學士班本

籍生：語文必修 9學分（中文必修

3 學分、英語必修 6 學分）、體育

必修 3 學分、資訊科技必修 2 學

分，校核心通識課程 17學分。 

（二）國際學士班外籍生：語文必

修 9學分（華語必修 6學分、英文

選修或第二外語 3 學分）、體育必

修 3學分、資訊科技必修 2學分，

校核心通識課程 17學分。 

二、依本校「體育課程實施辦法」，

學士班畢業前須修習體育課程，並

至少取得 3學分（以下稱體育（一）

或體育（二）、體育（三）、體育

（四））。 

三、體育修課規定 

（一）課程代碼為 YY之課程。 

（二）一般學士班學生、國際學士

班之本籍生和外籍生：應於畢業前

修畢「體育（一）」或「體育（二）」

1 門 1 學分，及「體育（三）」與

「體育（四）」共 2門 2學分，其

中「體育（一）」或「體育（二）」

課程應於第一學年 1 或 2 學期修

習，並由體育中心統一排入課程。 

（三）學生於畢業前須通過體適能

指標檢定，檢定標準依體育中心

「體育課程實施辦法」公告為準。 

（四）體育系學生須以選修該系之

學程術科任三門課採計體育(一）

或體育（二）、體育（三）、體育（四）

學分。 

1.依據本校校核心

素養委員會 112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會議臨時動議

第二案決議：「體

育中心若在現有

師資員額之下，因

當學期開課數不

足，而影響學生修

習體育課之情形

時，則自下學年度

起，體育課必修學

分數由原本  4 學

分改為  3 學分，

將此 1 個學分調

整至選修核心通

識課程。」

2.鼓勵學生於上、

下學期平均修習

體育課程，有助於

學生養成規律的

運動習慣。

說明：表列課程異動擬自 114學年度起體育中心學士班校核心課程適用，異動後之課程規劃表及
課程綱要詳如附件。 

承辦人  
開課單位 

主    管 

院長 

主任 

0950623修訂/表 AA208 



校核心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 異動 備註（含推薦緣由）

資訊與倫理 3

認識宇宙 2

材料世界 2

材料科學與生活 2

光電科技與能源漫談 2

改變世界的重要物理實驗 2

環境與化學 2

生命科學概論 2

數學漫談 3

機率與統計 3

科技與歷史 2

化學世界 2

普通數學 3

管理學導論 2

經濟學概論 3

理財入門 2

全球化概論 3

政治管理 3

圖書館利用教育 3

法學緒論 3

性別與法律 2

民法概要 2

刑法概要 2

智慧財產管理概論 2

成功幸福的職涯 2

性別教育 3

多元文化教育 2

新媒體經營與實務 2

114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學士班校核心通識課程列表
（本課程不含：1.課程代碼GC課程、2.資訊科技、3全民國防等課程）

必選修核心課程

理性思維



校核心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 異動 備註（含推薦緣由）

114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學士班校核心通識課程列表
（本課程不含：1.課程代碼GC課程、2.資訊科技、3全民國防等課程）

初級急救知識與技術 2

藥物濫用防制 2

行政學概要 3

社會正義 2

媒體素養 3

兩岸關係概論 3

創意思考 2

廣告與消費者心理 2

創業管理導論 2

電影與哲學 2

藝術導覽 2

認識博物館 3

素材應用與空間美學 2

攝影創作 2

紀錄片製作 2

文學經典 2

華文經典選讀 3

從文學看臺灣 3

詩與人生 2

戰國策的生活智慧 2

民俗慢談 2

同去童趣 2

飲食、文化與社會 3

人生管理 2

認識德國 3

食物、文化與空間 3

公民教育 3

法國藝術與文化 3

科技電影與當代社會 3

理性思維

文化涵養



校核心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 異動 備註（含推薦緣由）

114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學士班校核心通識課程列表
（本課程不含：1.課程代碼GC課程、2.資訊科技、3全民國防等課程）

藝術概論 3

音樂欣賞 2

西洋古典音樂賞析 2

鋼琴彈奏入門與欣賞 2

電影製作藝術 2

電影與當代文化 3

公共哲學與電影 3

書法入門與習作 2

無所不在的《莊子》：十種解

讀方法
3

哲學經典：柏拉圖《理想國》 2

藝術與生活 2

歷史與文化 3

臺灣歷史與文化 3

日本歷史與文化 3

心理學與生活 3

哲學與人生 3 三年未開刪除

人文經典與現代生活
3

王陽明帶你打土匪：明朝心學

的智慧發展史
3 授課老師已離職

繪本賞析與創作 3

世界音樂與文化 2

文學與行旅 2

通識教育專題講座
2

更名/原課名：通識教育大

師典範講座

青年社會參與 3

地方感-社區創意行動方案設計 3

東臺灣的族群與社會 3 三年未開刪除

當代原住民族議題 3

生態與族群 3

文化涵養

在地關懷



校核心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 異動 備註（含推薦緣由）

114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學士班校核心通識課程列表
（本課程不含：1.課程代碼GC課程、2.資訊科技、3全民國防等課程）

台灣原住民文化巡禮 3

原住民族故事與文化 3

台灣原住民族史
2

更名/原課名：台灣原住民

史

二手物文化與空間 3

觀光、凝視與展演 3

地球的故事 2

動物福利學實作課-動物友善校

園 2

社區營造與社區參與 3

東臺灣田野調查 3 三年未開刪除

跨界與歸零（一） 2

跨界與歸零（二） 2

跨界與歸零（三） 2

跨界與歸零（四） 2

校園永續生活設計 2

仿生與環境 3

社區高齡健康照顧 2

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2

生物多樣性概論 3

昆蟲導論 2

台灣鳥獸誌
2

海洋環境概論 2

蛙蛙狂想曲 2

尋訪大地多元之聲 3

合作經濟與在地實踐 3

智慧洄瀾走讀 2

在地關懷



校核心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 異動 備註（含推薦緣由）

114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學士班校核心通識課程列表
（本課程不含：1.課程代碼GC課程、2.資訊科技、3全民國防等課程）

氣候變遷科學基礎 2 通識中心推薦新增

1.全球氣候變遷是人類和地球生態

系統面臨的主要威脅之一；21世紀

，本課程旨在為不同領域的學生

提供基礎、氣候變遷科學、氣候

變遷的影響與調適。

2.本課程為全英授課，可提供本校

外籍生選課之需求。

縱谷學堂 3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推薦 

該課程引介花蓮在地的研究者及

實踐家至課堂分享他們如何用行

動關懷生態、經濟、文化、生

活、環境、歷史。

小城故事(一) 1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推薦 

小城故事(二） 1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推薦 

環境科學概論 2 環境暨海洋學院推薦新增

這門課將介紹環境中不同的面向

例如社會、生物、物理、化學與

生態層面相互影響最終影響到我

們的生活，探討環境問題由其導

因及影響，進而探索解決方案。

對各項自然資源、環境問題含人

口、食物、能源、污染、生物多

樣性、全球暖化與環境變遷議題

之熟悉。期望培養學生以科學方

法探索人類文化發展及環境之關

係，同時啟發學生對學習環境議

題之興趣與方法。使本課程之學

生瞭解到如何友善的使用環境資

源與環境共存共榮。

該課程為＂山海戲旅系列課程＂

，此系列課程提供選課同學劇場

相關技能與知識，帶領同學進行

偏鄉的公益兒童劇演出，同時走

訪地方，進行自然生態的體驗和

人文歷史的參訪，認識地方、關

懷在地。

在地關懷



114 學年度校核心課程規劃架構圖 

校核心課程 
（31 學分） 

校核心通識課程 
（17 學分） 

三類必選修課程，每類至少選修１門課程， 

其餘學分可修習「多元選修課程」。 

英語必修
(一般學士班、國際學士班本

籍生：必修 6 學分) 

(國際學士班之外籍生：英語

選修或第二外語 3 學分。) 

*英語線上學習 

*英語溝通

*英文閱讀與寫作 

英語選修

修畢英語必修課程後，須通

過「英語能力畢業標準」。 

(課號 LC 課程) 

必選修課程 

 理性思維

 文化涵養

 在地關懷

資訊科技 

必修 

（2 學分） 

1

多元選修課程

 通識教育中心開設

課程代碼為 GC 之

課程（不含「資訊科

技必修」課程）。

 語言中心開設之英

語選修課程。 

 非本系之院基礎、

系核心及專業課

程。

體育 

必修 

初級程
式設計

中級程
式設計

體育(一)

體育(二)

體育(三)

體育(四)

(必修 3 學分)

畢業前須通過「體適

能指標檢定」。 

(課號 YY 課程) 

語言中心 華語文中心 體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語文 

必修 

中文必修：中
文能力與涵
養 

(一般學士班、國

際學士班本籍生：

必修 3 學分) 

 華語必修 
(國際學士班外籍

生：必修 6 學分) 

(課號 CLC 課程) 

語文 

必修 



114 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學士班校核心課程規劃表  

一、  本校學士班畢業前須修校核心課程 31 學分。  

（一）  一般學士班、國際學士班本籍生：語文必修 9 學分（中文必修 3 學分、

英語必修 6 學分）、體育必修 3 學分、資訊科技必修 2 學分、校核心通識

課程 17 學分。  

（二）  國際學士班外籍生：語文必修 9 學分（華語必修 6 學分、英語選修或第

二外語 3 學分）、體育必修 3 學分、資訊科技必修 2 學分、校核心通識課

程 17 學分。  

二、  校核心通識課程之規定：  

（一）校核心通識課程 (包含必選修課程、多元選修課程 )，共須修習 17 學分。  

（二）必選修課程共三類：  

1. 理性思維  

2. 文化涵養  

3. 在地關懷  

（三）三類必選修課程，每類至少選修 1 門課程。  

（四）其餘學分可修「多元選修課程」，多元選修課程包括：  

1. 通識教育中心開設課程代碼為 GC 之課程（不含「資訊科技必修」課程）。  

2. 語言中心開設之英語選修課程。  

3. 非本系之院基礎、系核心及專業課程 (非師培學系國小、中等教育師培生，

修讀師培中心開設之教育學程學分，不得計入通識學分，若放棄教育師資

資格且經師培中心確認者，則可計入通識學分 )。  

（五）國際學士班修畢國際學士學位學程或國際學士班規定之專業課程所須學分

後，得修習本校全英語授課課程認抵校核心通識課程至多 17 學分。  

三、  選用 113(含 )學年度以前校核心課規之同學，依規定需完成之服務學習學分數，

尚未完成者，得以校核心通識課程抵認  

四、  資訊科技修課規定：依本校「學士班學生程式設計能力畢業標準及實施辦法」

實施。學生符合免修條件者，得申請免修資訊科技必修 2 學分，並核予 2 學

分。  

五、  各學系學生修習與該系專業領域相關之校核心通識課程，認列範圍由各院、系

課程委員會自訂。  

六、  其他：跨校性遠距教學課程計入多元選修課程學分計算。各課程以每學期公告

為準。  

七、 畢業生可於四年級上學期選擇適用在校修業期間內，最有利之校課程規劃合計

畢業學分數，但不一定要與專業必選修部分所選用課程規劃表之學年度相同。  



114學年度體育中心學士班校核心課程規劃表 

一、  本校學士班畢業前須修校核心課程 31 學分。  

（一）  一般學士班、國際學士班本籍生：語文必修 9 學分（中文必修 3 學分、

英語必修 6 學分）、體育必修 3 學分、資訊科技必修 2 學分、校核心通識

課程 17 學分。  

（二）  國際學士班外籍生：語文必修 9 學分（華語必修 6 學分、英語選修或第

二外語 3 學分）、體育必修 3 學分、資訊科技必修 2 學分、校核心通識課

程 17 學分。  

二、  依本校「體育課程實施辦法」，學士班畢業前須修習體育課程，並至少取得 3

學分（以下稱體育（一）或體育（二）、體育（三）、體育（四））。  

三、  體育修課規定  

(一) 課程代碼為 YY之課程。 

(二) 一般學士班學生、國際學士班之本籍生和外籍生：應於畢業前修畢「體育（一）」或

「體育（二）」1門 1學分、「體育（三）」與「體育（四）」課程共 2門 2學分，其

中「體育（一）」或「體育（二）」課程應於第一學年 1或 2學期修習，並由體育中

心統一安排本校特色課程。 

(三) 學生於畢業前須通過體適能指標檢定，檢定標準依體育中心「體育課程實施辦法」

公告為準。 

(四) 體育系學生須以選修該系之學程術科任三門課採計體育(一）或體育（二）、體育（三）、

體育（四）學分。 

 



114學年度語言中心學士班校核心課程規劃表 

114 Academic year Curriculum planning table 

 

一、本校學士班畢業前需修校核心課程 31.0學分 

(一) 一般學士班：語文必修 9.0學分（中文必修 3.0學分、英語必修 6.0學分）、資訊科技

2.0學分、體育 3.0學分，校核心通識課程 17.0學分。 

(二) 國際學士班本籍生：語文必修 9.0學分（中文必修 3.0學分、英語必修 6.0學分）、資

訊科技 2.0學分、體育 3.0學分，校核心通識課程 17.0學分。 

(三) 國際學士班外籍生：語文必修 9.0學分（華語必修 6.0學分、英語選修或第二外語 3.0

學分）、資訊科技 2.0學分、體育 3.0學分，校核心通識課程 17.0學分。 

二、本校學士班畢業前需修英語核心課程 6學分，並通過本校英語能力畢業標準，方得畢業。 

(一) 一般學士班學生、國際學士班之本籍生：英語必修 6學分。 

1. 英美系學生須修習「口語聽講訓練（一）、（二）」課程。 

2. 非英美系學生則按級別修習三類必修課程（英語線上學習、英語溝通、英文閱讀與

寫作）。 

3. 修畢三類必修課外，須通過英語能力畢業標準。詳細檢核標準和實施辦法，依語言

中心「學士班學生英語能力畢業標準及實施辦法」公告為準。 

4. 學生符合本校英語免修條件者（英美系及各系國際班之外籍生不適用），得申請免

修英語必修 6學分；核准免修者，視同通過本校「學士班學生英語能力畢業標準」，

核予英文必修學分，並計入語文領域必修學分內。申請方式依本校「學士班校核心

必修課程免修作業要點」公告為準。 

(二) 國際學士班之外籍生：須修習英語選修或第二外語 3學分。 

三、重要相關規定 

(一) 本校各院、系、學位學程等如訂有高於本辦法所列之標準，以單位制定之英語能力檢

定成績標準為準。 

(二) 身心障礙學生由心理諮商輔導中心協同語言中心，視其狀況安排合適之英語課程。 

(三) 未通本校「學士班學生英語能力畢業標準」第三條英語能力檢定測驗者，可加修 2門、

共計 4～6學分之高於入學核定英文級數之英語必修課、英語選修課或各院系規劃且

語言中心認可之全英語授課課程。惟加修之學分不計入校核心課程學分內，但列入畢

業總學分。加修課程依語言中心公告為準。 

 

 



114學年度華語文中心學士班校核心課程規劃表 

114 Academic year Curriculum planning table 

 

一、  本校學士班畢業前須修校核心課程 31 學分。  

(一 ) 一般學士班、國際學士班本籍生：語文必修 9 學分（中文必修 3 學分、英

語必修 6 學分）、體育必修 3 學分、資訊科技必修 2 學分、校核心通識課

程 17 學分。  

(二 ) 國際學士班外籍生：語文必修 9 學分（華語必修 6 學分、英語選修或第二

外語 3 學分）、體育必修 3 學分、資訊科技必修 2 學分、校核心通識課程

17 學分。  

二、中文修課規定：  

(一 ) 一般學士班學生及國際學士班之本籍生：「中文能力與涵養」必修 3 學分。   

(二 ) 國際學士班之外籍生：華語課程必修 6 學分。   

(三 ) 本籍生 (中文系及華文系除外 )符合免修條件者，得申請免修中文必修 3學分，

並核予 3 學分。詳細檢核標準和實施辦法，依「國立東華大學華語文中心學

士班校核心必修課程免修作業要點」公告為準。  

(四 ) 國際學士班之外籍生符合免修條件者，得申請免修華語課程必修 3 學分，並

核予 3 學分。詳細檢核標準和實施辦法，依「國立東華大學華語文中心學士

班校核心必修課程免修作業要點」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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